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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颁布之后如何使相关主体利益达到平衡对于促进“双减”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双减”政策涉及政府、学校、家庭、培训机构等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

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各主体之间会产生利益冲突问题：政府教育资源供给有限性与市场优质教

育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的冲突；学校协调发展与优势地位竞争之间的冲突；教育准公共产品属性与资

本逐利的冲突；父母对子女的高教育期望与家庭教育能力有限性的冲突。分析“双减”政策下不同

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得失，引导各主体在教育方向上做出合理选择，达到既不违背“双减”政策

大趋势，又兼顾各方主体利益诉求的目标。为此，可以通过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教育资源

配置；学校教育提质增效，谋求多元主体的“共治”；引导培训机构转型，落实利益补偿机制；破

解功利化的教育价值取向及评价机制等方式调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以促进“双减”政

策的长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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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how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relevant subjects after the prom-
ulgation of the “double-reduction” policy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reduc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the “double-reduction” policy involves the govern-
ment, schools, families,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Different stakeholders have 
different interest demands, and there will b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m: The conflict be-
tween the limited supply of government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high-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he marke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chools and the competition of dominant posi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quasi public product 
attribute of educ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profits by capital; the conflict between parents’ high 
education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limited family educ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est demands, gains and losses of different interest subject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guides each subject to make a reasonable choice in the direction of educa-
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not going against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
icy, but also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 demands of all subjects. Therefore, we can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educational supply 
sid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seek “co governance” of mul-
tiple subjects and gu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implement the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o resolve the utilitarian education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mediate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among interest subjects, so as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reduc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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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不减反增、校外培训机构无节制的疯狂扩张，教育行业被功利化教育心

态把控等现状日益突出[1]。现实生活中减负政策面临着难以得到大众响应、无法有效执行的困境。2021
年 7 月颁布对于教育领域影响重大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双减”政策是国家层面对教育行业的大政方针，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问题和校外培训机

构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双减”政策的颁布对教育的相关利益主体政府、学校、培训

机构、家庭等各方都产生一定影响，研究“双减”政策涉及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得失，引导各主

体在教育方向上做出合理选择，达到既不违背“双减”政策大趋势，又兼顾各方主体利益诉求的目标。 

2. “双减”政策下的利益主体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出现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企业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利益相关者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教育领域的相关问题分析。吴康宁指出教育改

革只有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普遍支持才能够顺利推进以至成功[2]。政策的核心是对利益和预期的调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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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执行的本质是由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执行对象等多方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过程。政策制

定环节反映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最终依据政策制定主体的判断对政策整体利益进行调整，这一过程

充满着利益的冲突与博弈。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分析教育政策时帮

助界定利益相关者，研究他们的参与路径、分析参与结果。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视角贯穿“双减”政策制

定、实施及评估的全过程，本文试图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分析“双减”政策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诉求及

冲突，如何推进“双减”政策的执行路径，使“双减”政策切实落地的问题，以期为破解减负困境提供

新的线索和思路。 

2.1. 利益主体之一——政府 

政府是我国教育改革中颇具“本土特色”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于“政府部门”的超强控制和“政

府官员”的角色类型[3]。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政府掌握了对教育资源的分配权。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权

力的施行者，“双减”政策是政府重新调整教育资源的分配、调整教育利益格局的过程，虽然不能直接

干预学生及其家长对教育的自由决策，但可以通过政策影响学生、家庭乃至学校的行为选择。但作为教

育资源分配的权力与利益主体，政府自身也有对政绩利益追求。教育行政部门在执行政策时会首先考虑

本级政府的行政意图及所具备的政策执行条件，同时尽可能地兼顾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目标[4]。上

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本级政府在政策执行目标、政策执行条件两个方面一致，将有助于“双减”政策的落

地；反之，如果本级政府以政绩和部门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有意识地规避损害其利益或者成本较高的

规定，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又在监管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默认部分政策变通行为等情况，则地方教育行

政部门会出现选择性执行、观望性执行等偏离“双减”政策意图目标的行为，从而出现“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的执行残缺的现象[5]。 

2.2. 利益主体之二——学校 

在教育多方博弈的格局中，学校作为一个教育行为的最重要载体，处于上有政策压力和教委监督、

下有家长诉求、外有舆论监督的情况，学校的主要教育决策与行为会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教育行政

部门下发的文件及命令与要求；二是办学效益，具体包含经济利益和以升学率为代表的学校名誉等[6]。
衡量学校教育质量及办得好坏的关键性指标依然是以升学率为主，严格执行减负政策的学校可能会面临

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升学率下降的风险。因此，以学校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考虑优先将时间和资源投

入升学考试类课程，而相对忽略素质类和劳动实践类课程，出现教育负担不协调不合理的局面。 

2.3. 利益主体之三——家庭 

读书是一个家庭改变命运或保持阶层身份的重要追求和途径。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整体而言是从择

优为主的“效率导向”转变到以均衡为主导的“公平导向”，但选拔优质人才的需求不会改变，家长会

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校外培训机构的补习之中。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与考试竞争激烈的现实背景下，愈

演愈烈的课外补习会使学生的校外负担不断增大。教育是家庭出身和职业地位之间的中间变量，具有传

承与居中调节的作用。一方面能够将家庭出身的影响传承到下一代身上，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独立的作

用，帮助下一代获得更高的地位，且独立影响的占比较高。所以对那些处在社会中下层阶级的家庭而言，

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是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诉求实现的可能途径。 

2.4. 利益主体之四——培训机构 

“双减”政策颁布之前，校外培训机构处在利益受益方的位置。一方面，政府政策要求学校、教师

贯彻素质教育理念以及全方位育人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减少提供应试教育的课程及服务，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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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学生对应试教育课程和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仍然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二者之间教育理念和教育

行为的不对等形成了供求差异，同时也为校外培训机构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虽然过去教育政策上也

提出“素质教育”和“减负”的理念，但在实际的经济和就业竞争态势和社会潜在生存压力更趋激烈情

况下，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潜在需求一直处于不断壮大的趋势。此外，民办教育法的出台和资本融资的

成熟，在线教育技术的普及等多种因素也提高了校外培训增长的速度和对校内正常教育的干预和负面影

响也逐步增大。 

3. 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问题 

3.1. 政府教育资源供给有限性与市场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的冲突 

优质的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对我国整体人口基数相比而言，依然是处于较为稀缺的状态。

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教育竞争从有限竞争发展到了无限竞争，造成教育内卷极其严重。激烈的

学业竞争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假定在博弈的双方是校内和校外的情况下，如果校内选择合作，即减

少作业负担，则校外会选择背叛，增加培训负担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极大化，这就迫使校内不得不选择背

叛，即增加作业负担。以此类推，如果校外选择合作，即减少培训负担，则校内会选择背叛，增加作业

负担才能使自己的利益极大化，这就迫使校外不得不选择背叛。最终的结果就是校内和校外都选择背叛，

即增加作业负担和培训负担，各方就容易达成非合作式博弈均衡，单方面“减负”的结果是学生丧失竞

争优势，而大家都补课，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有可能让学生在竞争中处于更优势的位置。 

3.2. 学校协调发展与优势地位竞争之间的冲突 

学校是保障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的主体之一[7]。城乡二元结构及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现状，导致地区、城乡、校际之间在师资力量、学校环境、教学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双减”政

策后强调要大规模推进干部教师的轮岗制度，更大程度上来分享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但是教师本

身是有归属到某一个学校的，学校教师团队的建设不能够是拼凑起来的，稳定的教师教学团队对学生的

培养也会产生比较深刻的影响。此外搭建校际交流合作平台，建立校际联盟、优质学校集群发展等形式，

有利于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教育教学互助，薄弱学校与优质学校的协调发展。然而在看似合作

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之下，隐藏着学校之间的利益冲突。让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一直是教育界的

共识，优秀的教师、精心打磨的校本课程、高升学率是保障学校长效发展、获取资金支持、招收优质生

源的保障，有利于在众多学校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 

3.3. 教育准公共产品属性与资本逐利的冲突 

教育是准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资本却是逐利的，资本的核心目标在于实现

收益最大化。如果教育被资本挟持会导致注重收益导向违背育人初衷、诸多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校外

培训机构兼具教育性与商业性双重属性，目的是满足学生额外的、可选择性和个性化的需求。然而巨大

经济利益驱动下，资本裹挟下培训机构疯狂扩张，使市场属性压倒教育属性，将校外培训变成资本逐利

的产业[8]。课外补习本身具有促进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功能，家庭期待通过教育能够获得文化资本的积累

和转换，满足家庭的需要与诉求，容易受到校外培训机构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诱发焦虑情绪，导致“剧

场效应”[9]。教育内卷就是教育中“剧场效应”的典型表现。家长会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校外培训机

构的补习之中，在校外培训之中争夺优质的教育资源，愈演愈烈的课外补习会使学生的校外负担不断增

大。家长和学生既是在主动寻求教育的提升，同时也在被迫“内卷”，导致教育秩序的失衡，整体利益

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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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父母高教育期望与家庭教育能力有限性的冲突 

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对高学历的追求是家庭对教育重视并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培养的关键因素，对获得

未来的成功，取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职位收入也是促成学生重视考试和选拔的重要原因。教育投资具有

可获得性和高回报率的特点，中产阶层和弱势阶层家庭渴望通过教育竞争来实现阶层流动的目的，教育

投资远超家庭可支配水平[10]。学生在学校之外也可能会出现课业问题，家长受限于文化水平、教育水平、

时间精力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具备辅导学生学习的条件，倾向于购买更多的校外服务、教育产品来

提升孩子的社会竞争力，“双减”政策对培训机构的限制反而成了很多家长焦虑的开始。如果家长不能

够正确的理解“双减”政策的目标和内涵，那么在培训机构面临关停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转变为寻求“团

课”和住家教师，“双减”政策就不能够发挥应有的效果。 

4. 不同利益主体诉求调和的设想与对策 

利益相关者视角引导我们分析“双减”政策需要综合思考影响政府、社会及个人行为选择的动力因

素与机制，减负问题不仅仅只是教育问题，还是一个有着复杂历史与文化根源的社会问题[11]。要从推动

政府、学校、家庭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因素入手，理清各利益攸关方的需求及实质关系，寻求有效的途径

来达到政策目标的实现。 

4.1. 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优质教育资源有效供给依然跟不上市场日益增加的需求，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仍然突出[12]。
推动“双减”政策长效执行，政府和社会要有打破利益勾连的勇气，打断学校升学率与地方或个人发展

资源之间的隐性利益[13]。以往简单把学校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庸，忽视了学校本身的办学动力与利益

诉求，轻视了市场需求的自我调节能力。优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化解当前存在的教育供需矛盾，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通过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提供

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教育资源需求。 

4.2. 学校教育提质增效，谋求多元主体的“共治” 

“双减”的最终目标是要回归教育的本质，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第一，提供特色课程，促

进个性化发展。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引进来”是指学校购买校外培训机构优质资源

进入学校教育体系，逐步将校外教育纳入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通过聘请校外教育的金牌教师到学校授课

弥补学校个性化教育不足的短板。“走出去”是指校内主动承担一些课外育人活动，促进学生异质化、

特色化发展。第二，注重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建立。探索家校共育的有效形式，充分利用社区资源、

家庭教育指导站和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机构，合力解决困扰家庭的重点难点问题[14]。第三，提供课后服

务、暑假托管，开发出具有地方和校本特色的课后服务。尊重并合理利用利益相关者的经济理性与利益

需求，形成教育责任合理分担的格局。 

4.3. 引导培训机构转型，落实利益补偿机制 

校外培训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二者应该协同发展，共同促进学生成长。校内教育是要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校外培训要扭转教育的同质化，着重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明确校外培训的定位，

在艺体特长培训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首先，从培训机构自身出发，积极求变，摆脱路径依赖，秉承教育

初心；其次，随着学科类培训业务的陆续关停和行业自救转型，国家大力提倡的美育教育和职业教育培

训引起行业的关注[15]。“双减”政策限制了资本不能够涌入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但是可以转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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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支持并且鼓励发展的职业教育培训和素质类培训。政府等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应该要关切校外培训机构

转型调整期面临的各种阵痛，主动发挥政策传播、稳企帮扶作用，支持引导培训机构实现转型[16]。 

4.4. 破解功利化的教育价值取向及评价机制 

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双减”政策落实的重要基础，摒弃“一考定终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旧观念，实现教育观念的新启蒙。第一，要坚持正确的家庭教育原则，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概念观念。

“双减”政策落地之后，教育任务将进一步回归家庭。家长要适当地学习教育知识，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第二，积极探索和践行评价机制改革，发挥好教育评价的正向作用。家长尽可能地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心

理特点、志向及兴趣，给孩子树立适当的目标，而不是从单一的成绩来衡量孩子的成败。优质资源稀缺、

社会竞争激烈的外部大环境短时间内难以有效改变，政策改革和执行的空间应该注重调整竞争规则，引

导教育主体的竞争行为向良性的方向发展。 
政策制定和执行要建立在社会利益诉求的基础之上，只有经过政策执行者、政策受众以及其他利益

集体理解与认可的政策，才能够有效落实[17]。“双减”政策的长效执行需要涉及的各个利益主体达到利

益均衡，通过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学校教育提质增效，谋求多元主体的“共

治”；引导培训机构转型，落实利益补偿机制；破解功利化的教育价值取向及评价机制等手段，调和利

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保障“双减”政策的长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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